
’97澳門過渡期法律問題研討會 

法律翻譯辦公室一個代表團於十一月九日前往北京，出席「’97澳門過渡期法律問

題研討會」。代表團一行十二人，由該辦公室主任賈樂龍率領，而團員除澳門大學法

學院講師馮樂鵬之外，均為法律翻譯辦公室的成員，包括副主任沈振耀、項目主管馮

瑞棠和趙占全、法律專家方世權、朱林、白敏瑤、邵博韜、劉因之，以及翻譯員林可

茵、潘愛儀等。 

是次研討會由中國政法大學主辦，法律翻譯辦公室協辦，於十一月十日、十一日

一連兩天假北京友誼賓館舉行，內容涉及澳門司法體制本地化、行政法、刑法、刑事

訴訟法、國際法和仲裁法等。 

在開幕式中，中國司法部代表和葡國駐華大使賈達林均發表了講話，他們都認為

在澳門的過度期中，類似的法學交流活動是必要的，因為藉 研究和探討中澳兩地的

各種法律問題，必能進一步增進兩地法律界的互相理解，並促進澳門過渡期法律本地

化的進程。 

兩天的研討會共分四次會議，在每一次會議各有三篇論文發表。在第一次會議

中，首先發表的論文是中國政法大學廉希聖教授和新華社澳門分社法律研究部的許昌

先生所合著的「澳門司法體制和人員本地化問題的我見」，文中提到澳門司法體制和

人員的本地化，是澳門過渡期必須解決的三大問題中最具難度的問題之一，並指出了

在九十年代過往的七年中，這方面已經並正在取得顯著的成就。然而與此同時，文中

亦提到必須正視尚存在的問題，例如已經入職的本地司法官員目前均在初級法院工

作，他們受資歷、經驗和知識結構等客觀條件和現行法規有關規定的限制。因此，中

高級本地司法官員如何培養和選拔任用成為一大難題。最後文中亦提出了一些解決方

法，例如對於上述問題，便指出了基本法在相關規定中保留了較大的餘地，規定澳門

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律師和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的推

薦，由行政長官任命。因而可靈活變通，解決問題。 

接下來是法律翻譯辦公室主任賈樂龍先生代司法政務司辦公室主任金智安先生宣

讀其題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司法組織檢察院通則」的論文。論文一開始便指出

自一九七六年《澳門組織章程》頒布以來，澳門的司法組織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

段，該三個階段分別為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三年的「依賴階段」；一九九三年至一九

九八年（預計）的「半自治階段或半依賴階段」；以及一九九九年至二零四九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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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階段或獨立階段」，並分別提到各個階段的特點。隨後他便談論到有關檢察院

以及檢察院通則的問題，特別是談到檢察院司法官團應怎樣分級，並指出雖然基本法

只將檢察院司法官分為檢察長和檢察官兩級，但作者不相信立法者的精神是將司法官

團僅分為兩級，他在文中更列舉了支持把檢察院司法官團分為四級的理由。最後他又

探討了在等級從屬關係中，下級對上級的服從義務與拒絕遵守違法指示的義務兩者間

的關係。 

第三篇論文是中國政法大學焦宏昌教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若干問題研

究」。作者所指的若干問題其實共有五個，分別為：一、澳門基本法的性質澳門

基本法是特別法、憲法性法律、全國性法律。二、澳門基本法的制定依據作者認

為，制定澳門基本法的憲法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但不限於憲法第三十一條和

第六十二條第十三項。三、澳門基本法的解釋其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四、澳門基本法的修改從多角度探討了涉及基本法修改的各個事項。

五、澳門基本法與澳門原有法律作者指出「澳門原有法律是澳門本地自行制定和

實施的法律，其內容應不與基本法相扺觸，應符合澳門社會的實際情況。澳門法律要

滿足以上條件，必須在過渡時期完成法律本地化的一系列轉變。」 

在熱烈討論之後結束了第一次會議。第二次會議於十一月十日下午舉行。首先由

法律翻譯辦公室的法律專家朱林發表了題為「澳門行政救濟幾個問題之比較」的論

文，作者開宗明義，指出鑒於行政本身的複雜性，為了使中國的行政法學者了解澳門

的行政法，故其就澳門行政法中對行政規章的司法監督、行政內部監督的設定、中澳

兩地行政救濟的主要不同等涉及行政救濟的重要問題予以分析和比較。 

之後，由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朱維究女士發表她的論文「澳門公職法律管理初

析」，朱教授先從澳門的政治地位與澳門的公職法律管理的沿革開始談起，進而談到

澳門公職法律管理的依據以及澳門的公共行政與公職人員的任用方式，最後對一些已

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其看法。 

第二次會議最後一篇論文是澳門大學法學院講師馮樂鵬先生的「面對在澳門法律

內自由裁量權擴大之行政保障」。在這篇文章裏，作者首先闡述的是現今對合法性原

則及自由裁量權運作的理解，其次是列舉在澳門法律制度內面對行政自由裁量權擴大

而採納的某些保障個人的具體機制。 

十一月十一日舉行第三次會議，先是由中國政法大學裴廣川教授發表論文，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與《澳門刑法》關於侵犯人身權利罪的比較」。作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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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刑法典對侵犯人身權利罪的規定有六點不同之處，例如人身權利在法典上所處的

位置不同，又如澳門刑法的罪名涵蓋面較窄，罪狀特徵較具體等，並指出了產生該等

不同特點的原因。最後並認為澳門刑法典有不少值得中國內地借鑒的地方。 

接下來是由法律翻譯辦公室的法律專家方世權發表題為「澳門刑事訴訟中之輔助

人」的論文，他指出輔助人是澳門刑事訴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對訴訟的形成具決

定性的意義，其作用是使個人能參與訴訟程序，作為訴訟主體；且在監督司法當局的

行為方面起 重要作用。  

在這次會議的討論時間之前，由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周士敏先生發表其論文，題為

「大陸與澳門刑事訴訟制度若干基本問題之比較」，作者認為將大陸與澳門的刑事訴

訟制度進行比較，不僅可以增進大陸與澳門之間法律與法學的交流，而且對於順利解

決當前和澳門回歸祖國後的相互刑事司法協助活動也有一定意義。作者所比較的問題

包括訴訟階段和審判結構、訴訟主體、強制措施、證據制度、辨護制度等。 

第四次會議是這次研討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大會同樣安排了三位法律專家發表論

文。首先是法律翻譯辦公室的白敏瑤，其論文為「國際協定及國際協約在葡萄牙、中

華人民共和國及澳門等域內法律秩序之適用」。作者指出「將一系列對澳門未來具有

特別意義的國際文件，適用於這個在對外關係上沒有自主權的地區，一直引起很多爭

論。寫作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討論是否將若干多邊國際協約適用於澳門的時候，

能澄清這方面的疑問。」 

會議接近尾聲，中國政法大學周忠海教授發表了其「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與有關

國際法問題」的論文。他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國際條約的關係，基本法已作出明

確規定。這些規定和做法既維護了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又充分照顧了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利益，有利於確保澳門一貫擁有的國際地位和權利。這是符合現代國際法

的，是對國際法的有益促進和發展。」 

雖然時間緊迫，但法律翻譯辦公室法律專家邵博韜先生仍十分詳盡的透過其論文

介紹了「澳門之自願仲裁」制度，文中對六月十一日第29/96/M號法令作了詳細的分析

和探討，由於三篇論文的篇幅都較長，故第四次會議到最後只剩下十分鐘的討論時

間，而研討會到此亦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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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律翻譯辦公室與中國政法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的《澳門刑法典、

刑事訴訟法典》一書的發行儀式，亦一併在研究會結束後即時舉行。該書的出版，體

現出該辦公室與國內學術機構多元化合作的另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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